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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市创区办发〔2020〕3号

关于印发《第一师阿拉尔市推进公共文化服务
场馆（中心）标准化建设指导规范》的通知

师市“创区”各成员部门(单位)、各团镇、乡、街道办、师市文

体广电和旅游局直属事业单位：

为推动师市各级公共文化服务场馆（中心）规范化建设、标

准化服务、通透化展示，使人民群众更便捷、更高效享受公共文

化服务，师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制定了《第一师阿拉尔市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场馆（中心）标

准化建设指导规范》，现发给你们，请参照执行。

师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代章）

2020 年 1月 8日

第一师阿拉尔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

体系示范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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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师阿拉尔市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场馆（中心）标准化

建设指导规范

为推动师市各级公共文化服务场馆（中心）规范化建设、标

准化服务、通透化展示，使人民群众更便捷、更高效享受公共文

化服务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指导规范。

一、目标要求

推动各级公共文化服务场馆（中心）进一步贴近群众，让群

众“找得到、看得懂、用得好”，不断展现公共文化服务阵地新形

象，进一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效能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师市各级公共文化服务场馆（中心）标准化、规范化建设应

聚焦使命和职责，突出公共文化服务功能，按照朴实简洁、务实

管用要求，因地制宜、量力而行、分类实施，不必刻意追求“高

大上”“炫酷潮”。

三、具体内容

（一）用创建标识强化对创建的形象化认知

创建标识是创建工作的集结号，是决胜创建的承诺书，是对

创建最形象的诠释，必须善于用创建标识强化师市人民群众对创

建的形象化认知。师市文体场馆、团镇（乡、街道办）综合文化

活动中心、连队（村队、社区）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需在门口、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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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、房顶等醒目位置张贴、悬挂、设立创建标识；主动将创建标

识巧妙融入各类牌匾、宣传版面、文化墙、宣传品；精心策划将

创建标识有机融入各类文体活动；加大对创建标识的推广力度，

不断增强创建标识的形象识别功能，提高群众对创建的知晓率。

（二）用宣传主题和宣传口号激发全民创建热情

师市创建宣传主题是“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，

文化共享我和你”，宣传口号是“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

区，文化共享我和你”“共建文化示范区，共享文化我和你”。师

市公共文体场馆、团镇（乡、街道办）综合文化活动中心、连队

（村队、社区）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应在门口、墙面、房顶等醒目

位置张贴、悬挂宣传口号，将宣传口号巧妙融入文化墙建设、宣

传品设计；在开展各类活动时，聚焦宣传主题自觉使用宣传口号，

营造氛围，将宣传口号叫响、喊亮，推动宣传主题和宣传口号深

入人心。

（三）规范建设公共文化服务阵地

1.师市级场馆标准化建设指导意见

师市级场馆根据国家标准和要求，借鉴国内知名场馆规范化

建设经验实施标准化、规范化建设，为推动创建，提出两个基本

要求，一是充分发挥引领作用，在规范化建设、标准化服务、通

透化展示上做到更全面、更细致、更富有特色，引领师市创建工

作不断创新；二是打造示范样板，吃透国家对场馆建设、场馆服

务的标准、要求和规范，把国家标准、要求和规范融入场馆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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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、规范化建设中，做到一方一寸皆有依据，细节小节突显效能，

亮点热点聚焦职责，确保可学、可鉴，促进效能发挥，形成典型

示范。

2.团镇（乡、街道办）综合文化活动中心标准化建设要求

（1）设置指路牌。在进入综合文化活动中心的重要路口醒目

位置设置指路牌，指路牌应包括创建标识、某团镇（乡、街道办）

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全称，指路箭头等内容。指路牌设计需色彩搭

配合理，元素嵌融得当，透析文化气息，让人耳目一新。

（2）综合文化活动中心门口标准化建设。结合团镇（乡、街

道办）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外部造型，在房顶、楼层中间墙面、门

头等醒目位置，通过悬挂、喷绘等方式设置“团镇（乡、街道办）

综合文化活动中心”名称标识、创建标识和宣传口号。综合文化

活动中心正门两侧悬挂“某团镇（乡、街道办）综合文化活动中

心、第一师阿拉尔市文化馆或图书馆某团镇（乡、街道办）分馆。

门口显著位置设置“某团镇（乡、街道办）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免

费开放时间”牌匾。门口适当位置公示“某团镇（乡、街道办）

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免费开放公众须知（免费开放服务须知）”；设

置某团镇（乡、街道办）综合文化活动中心意见箱，公示师市文

体广电和旅游局、团镇（乡、街道办）主办科室投诉电话。已通

过评估定级的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应在醒目位置悬挂等级牌匾。团

镇（乡、街道办）综合文化活动中心门外必须设置公告栏、阅报

栏等，定期开展文化宣传，公布中心动态、活动情况、重要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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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名信息等。设有围墙或围栏的综合文化活动中心，应在墙外或

围栏外规范设置上述牌匾等，通过各类标识精准引导群众进入文

化阵地享受公共文化服务。

（3）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大厅或门厅标准化建设。大厅应设立

服务台（咨询台）。在大厅正面位置突出文化馆职责使命（全民文

化艺术普及）和图书馆重要任务（全民阅读）展示中心服务理念

和服务口号。在显著位置公布中心简介；公示中心免费开放内容

及免费开放服务项目；展示团队建设、职工风采；突出群文培训

和图书馆四项指标展示办馆成效；设置中心平面图或中心导览图，

详细说明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室内外、各楼层功能区（室）；公布无

线网络覆盖信息。

（4）功能室（区）标准化建设。各功能室（区）门口设置功

能室（区）简介牌，简介内容包括创区标识、中心名、功能室名、

主要功能、免费开放时间，管理员姓名、联系方式。功能室有馆

办团队或常驻业余文艺团队的应展示团队信息，主要内容有队名、

基本简介、负责人信息等。各功能室（区）内应艺术化展示公共

文化服务、文化艺术有关常识，规范公示功能室管理制度、安全

管理制度及工作成效。图书馆分馆（图书室）内必须设置贯彻落

实《公共图书馆法》专区。电子阅览室（区）应公布国家、兵团、

师市共享信息资源、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内容、获取方式。阅读机、

借阅机等群众直接使用的设备旁应有简明的指导说明、提供服务

电话。



- 6 -

（5）综合服务中心走廊、过道墙面标准化建设。重点位置集

中展示《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》《公共图书馆法》等法律法规、国

家有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件；以多种方式艺术化展示八大

文化艺术门类（即音乐、舞蹈、戏剧、曲艺、文学、美术、书法、

摄影）；展现本地文化艺术名人、本地文化艺术品牌活动及非物质

文化遗产。

（6）室外场地标准化建设。综合文化活动中心的室外活动场

地、百姓舞台、文化体育广场，应设置使用说明牌，主要内容为

场地名称、主要功能、使用时间，管理员姓名、联系方式、创区

标识、本中心名称。

（7）其他。在综合文化活动中心重要通道、醒目位置张贴各

功能室（区）、卫生间、饮水处等路引信息，设置楼层（布局）导

览图

3．连队（村队、社区）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要求

（1）设置指路牌。在进入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重要路口醒目

位置设置指路牌，指路牌包括创建标识、某连队（村队、社区）

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全称，指路箭头。指路牌设计需色彩搭配合理，

元素嵌融得当，透析文化气息，让人耳目一新。

（2）中心门口标准化建设。在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门口根据现

有布局，嵌入式设置某团镇（乡、街道办）某连队（村队、社区）

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牌匾、第一师阿拉尔市文化馆或图书馆某团镇

（乡、街道办）分馆某连队（村队、社区）服务点牌匾、某连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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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村队、社区）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开放时间牌匾、某连队（村队、

社区）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进入中心须知；设置某连队（村队、社

区）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意见箱，团镇（乡、街道办）主办科室投

诉电话。中心门外必须设置公告栏、阅报栏和宣传栏，定期开展

文化宣传、公布中心动态、活动情况、重要活动报名信息等。设

有围墙或围栏的综合文化服务中心，应在墙外或围栏外规范设置

上述牌匾等，通过各类标识精准引导群众进入文化阵地享受公共

文化服务。

（3）大厅或门厅标准化建设。展示中心基本情况和职能，公

示中心开放内容及基本服务项目；公示文化指导员、文化管理员

岗位职责及行为规范；设置中心平面图或中心平面信息，详细展

示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室内外、各楼层功能区（室）；公布无线网络

覆盖信息。

（4）功能室（区）标准化建设。各功能室门口设置功能室（区）

牌，包括功能室名、主要功能、开放时间，管理员姓名、联系方

式、创区标识、本中心名称；功能室有馆办团队或常驻业余文艺

团队的应展示团队队名、基本简介、负责人信息等。各功能室（区）

内应艺术化展示公共文化服务、文化艺术有关常识，公示功能室

管理制度、安全管理制度和工作成效。图书室（农家书屋）内必

须设置贯彻落实《公共图书馆法》专区、电子阅览室（区）应有

电脑，区域内应公示国家、兵团、师市共享信息资源、公共数字

文化资源内容、获取方式。阅读机、借阅机等群众直接使用的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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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旁应有简明的指导说明、提供服务电话。

（5）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走廊、过道墙面标准化建设。因地制

宜，统筹展示《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》《公共图书馆法》等法律法

规、国家有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件、八大文化艺术门类（即

音乐、舞蹈、戏剧、曲艺、文学、美术、书法、摄影）、本地文化

艺术名人、本地文化艺术品牌活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（6）室外场地标准化建设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有文化体育小

广场，应在小广场设置使用说明牌，主要内容为场地名称、主要

功能、使用时间，管理员姓名、联系方式、创区标识、本中心名

称。

（7）其他。在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重要通道、醒目位置张贴各

功能室（区）、卫生间、饮水处等路引信息。

四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公共文化服务阵地建设由公共文化服

务场馆（中心）负责人负责，做到工作有计划、有组织、有责任、

有落实，做到标准高、把关严、质量好。

（二）深入理解领会。规范化建设内容为指导性标准，各单

位可以结合实际，因地制宜，突出特色进行优化，但重要内容不

得随意减化。团镇(乡、街道办)综合文化活动中心集成文化馆、

图书馆、展览馆等多种功能和职责，应统筹布局，确保功能完备。

团镇（乡、街道办）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为解决现有场地不足问题，

统筹使用就近社区、培训机构场地，应在中心基本服务项目中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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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，需在统筹使用场地外设置“某团镇（乡、街道办）综合文化

活动中心某类免费开放项目”牌匾，同时按要求在使用功能室（区）

设置某团镇（乡、街道办）综合文化活动中心相关功能室（区）

牌匾，为群众提供团镇（乡、街道办）综合文化活动中心水平的

服务。

（三）加强工作落实。各单位应按照节约高效原则开展规范

化、标准化建设，有关设计图案经团镇审核，报创区办征求意见

或建议后方可实施。阵地建设是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

区重要内容，请各单位高度重视、克服困难、精心安排，务必于

2月 30 日前全部完成。

附件：1.文化馆、图书馆、美术馆免费开放内容参考

2.功能室（区）规范名称参考

3.免费开放基本服务项目、特色服务项目参考

师市创区办

2020 年 1月 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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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文化馆、图书馆、美术馆免费开放内容参考

文化馆：公共空间设施场地（规范名称）免费开放，普及性

文化艺术辅导培训，公益性讲座、展览，培训基层队伍和业余文

艺骨干，指导群众文艺创作，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，文化下基层

服务及宣传演出，民间文化传承活动等。

图书馆：公共空间设施场地（规范名称）免费开放，文献资

源借阅、检索与咨询，公益性讲座、展览，阅读推广、宣传活动，

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、公共电子阅览室服务，流动图书借阅与

送书下乡服务。

美术馆：公共空间设施场地（规范名称）免费开放，展览、

公益性讲座，公共教育和观众体验拓展活动。

注：各单位应结合实际将免费开放内容进一步细化实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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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文化设施各功能室（区）规范名称参考

文化体育活动用房：多功能活动厅、排练室（厅）、舞蹈排练

室（厅）、乐队排练厅、戏剧曲艺排排练厅、合唱排练厅、综合排

练厅、戏曲活动室、器乐活动厅、展览室、书画（摄影）展厅（室、

区）、非物质文化遗产阵列厅（室）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、体育

健身室、训练室、美术室、书画室、创作室、美术创作室、互动

体验区、科技体验中心、录音棚、录音制作室、影音体验室、演

播厅、多功能演艺厅；

书刊阅览用房：图书室、图书阅览室、书刊阅览室、少年儿

童图书阅览室、低幼阅读区、视障阅览区、报刊杂志阅览区、政

务信息查阅区（点）、文献借阅区、电子阅览室、新书展厅、新书

推介区、地方文献阅览区、读书会活动区、亲子活动区、亲子体

验区、互动体验区、科技体验中心、自助学习区、休闲区；

教育培训用房：教室（培训教室）、声乐教室（培训室）、器

乐教室、钢琴培训室、琴房、电子琴培训室、民乐培训室、乐器

教学区、书法培训室、绘画培训室、书画教室、美术培训室、文

学艺术研讨室、多功能书画摄影培训室、手工培训室、视听室；

网络信息服务用房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室、全国文

化信息资源共享工作支中心（服务点）、广播电视服务室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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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和辅助用房：总服务台、会议室、管理室、文化志愿服

务室、馆长室、办公室、自助存包区、设备间、库房、服装室。

根据《师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实施方案》

（师市发〔2018〕109 号），团镇（乡、街道办）应有四个基本功

能用房：多功能厅（室）、图书室、培训教室、共享工程活动室（电

子阅览室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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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免费开放基本服务项目和特色服务项目参考

基本服务项目和特色服务项目应包括项目名称、地点、开放

时间、服务内容、服务对象、参与方式。

例如：大渡口区文化馆 2019 年免费开放项目公示表

序号 项目名称 地点 开放时间 服务内容 服务对象 参与方式

1 全民艺术普及培训 培训教室 周一至周日 专家授课、现场学习 广大群众 自愿报名现场参与

2 志愿者服务 连队、社区、村队 每月1日 送戏剧、演出 志愿服务点 招募报名现场参与


